
2016-2017学年学校奖学金评审注意事项

1、奖学金评定比例及标准参照《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奖励办法》的相关规定，坚持公开、公平、公正、择优的原则，在系内全日制在籍注册后二年级以上（含二年级）学生中评定,评定人数不得超过规定比例,具体人数、比例见附表。

2、根据此通知要求，各班成立奖学金评议小组（由辅导员任组长，各班确定学生代表5-7人组成，学生代表中班干部占2-3名），各系组成学校奖学金评审工作小组（系书记任组长，各辅导员为组员），对申报学生进行审核，并根据评定标准与比例确定各项奖学金获得者。

3、申请学校奖学金同学需提供2016—2017学年成绩单，成绩单上要加盖各系公章。

4、学生校园清扫、创业创新培养、专业考证、参加大赛等，须列入奖学金参评指标。奖学金评定以学习成绩70%，综合测评30%的比例综合评价学生的奖学金等级。(在评定过程中可以学习成绩和综合测评的名次综合评定最后的获奖等级)初审名单需要在系内进行3个工作日的公示，公示结果无异议方可上报。

5、各系组织学生填写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学院奖学金申请表，申请表到学生处网站上下载，电子化填写，不可有涂改，不可有空格，如情况没有则填写“无”，自我鉴定必须以第一人称撰写，字数控制在200字以内，并由申请人和相关负责人亲笔签名。

6、各系将推荐候选学生名单、材料汇总，并填写汇总表，经各系书记签字盖章后一并于9月20日前报学生处。

7、学生处将材料汇总后提交学校奖学金评审领导小组审批，审批后公示5个工作日。

    8、审批中若发现虚报信息、成绩不合格，材料退回，取消名额，不予补报，并且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9、公示无异议后，学生处统一安排奖学金发放与材料存档。

10、此事项由学生处负责解释。

